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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架構之成效，用以評估是否需要作任何修改，包括將主席及行政總裁之
角色分開。

守則條文A.4.1

本公司現任非執行董事並無指定任期，構成與守則條文A.4.1有所偏差。根據本公
司公司細則之條文，董事會年內獲委任之任何董事須於緊隨其獲委任後首次股東
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此外，於每屆股東週年大會上，當時三分之一
董事（或倘人數並非三或三之倍數時，則為最接近者，但不得多於三分之一的人
數）應輪值告退。輪值告退之董事須為自其上次重選或獲委任以來任期最長之董
事。因此，本公司認為已採取足夠措施，確認本公司之企業管理與守則內所載者
相若。

守則條文A.4.2

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執行主席或董事總經理或聯席董事總經理均毋須輪值退
任，於釐定董事退任人數時亦毋須計算在內，構成與守則條文A.4.2有所偏差。為
符合守則之條文， 本公司公司細則之有關修訂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及經由股
東批准，據此，主席或董事總經理或聯席董事總經理均須輪值退任。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在本公司作出查詢後，所有本公司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零
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列明之要求標準。

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批准及採納之購股權計劃（「該計劃」）。該計
劃條款之詳情載於二零零五年之年度報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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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概無購股權獲授出、行使及失效。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仲賢先生、何約翰先生及謝宏中先生組成。
何約翰先生為審核委員會主席。委員會已採納與守則及企業管治守則相同者以界
定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五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未經審核財務報表，委員會認為該等報表符合適用之會計準則及法律規定，並
已作出足夠披露。

遵照上市規則第 13章之規定

下列資料乃根據上市規則第13章第13.18及13.21條之規定而予以披露：

本公司於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與一組銀團就一筆最多高達港幣三億八千萬元
之四年可轉讓定期貸款融資訂立一項貸款協議，為過往貸款重新融資及作為流動
資金之用。本貸款協議有效之條件包括：(a)王忠桐先生（本公司之控股股東）連同
其聯繫人士必須繼續為本公司之單一最大股東；(b)王忠桐先生連同其聯繫人士及
其他家族成員必須持有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百分之五十以上；及(c)王忠桐先生留
任本公司之主席或行政總裁。倘違反上述任何條件，將會根據貸款協議構成違約
事項。倘發生任何一項違約事項，該貸款融資項下所有未償還之款項或會立即到
期，並須即時償還。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發生上述任何違約事件。


